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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钢筋混凝土井管的产品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

堆放和运输等。 

  本标准适用于工农业及民用供水和排水和管井用的离心与悬辊成型的钢筋混凝土井

管（以下简称井管）。 

  管井所处的水文地质环境和应用环境对钢筋混凝土井和管应无腐蚀作用，当工作环

境对钢筋混凝土并管有腐蚀性时，应采取防护措施，方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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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引用标准  
  GB 175 硅酸盐水泥、普通硅酸盐水泥 

  GB 700 普通碳素结构钢技术条件 

  GB 1344 矿渣硅酸盐水泥、火山灰质硅酸盐水泥及粉煤灰硅酸盐水泥 

  GB 1499 钢筋混凝土用钢筋 

  GB J 81 普通混凝土力学性能试验方法 

  JG J 18 钢筋焊接及验收规程 

  JG J 52 普通混凝土用砂质量标准及检验方法 

  JG J53 普通混凝土用碎石或卵石质量标准及检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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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产品分类  
3.1 品种、类型与规格 

3.1.1 品种 

  井管按其用途分为井壁管和过滤管。 

3.1.2 类型 

  井管按下管方式和设计井深范围分为 7种类型（见表 1略）。 

3.1.3 规格 

3.1.3.1 悬吊法下管的井管结构见图 1（略）和图 2（略）（滤孔形状主要有条形和圆形

两种，图 2（略）用条孔表示）。 

3.1.3.2 托盘法下管的井管结构见图 3（略）和图 4（略）（滤孔形状主要有条形和圆形

两种，图 4（略）用条孔表示）。 

3.1.3.3 井管的规格和结构尺寸见表 2（略）。 

3.2 产品标记 

  产品标记由产品品种井壁厚（J）、过滤管（G）、内径、类型和标准编号组成。 

  公称内径为 300mm，适用于悬吊法下管和设计成井深度 300m 的井壁管标记示例如下： 

  Jφ300-3D JC 448 



 

第 6 页 

@
 

 
 

 
 

 
 

 
 
筑

 
龙

 
网

 
 

 
 

 
 

w
w

w
.
s

i
n

o
a

e
c

.
c

o
m

 
 

 
 

 
 
《

钢
筋

混
凝

土
井

管
》

 
 

 
 

 
资

料
编

号
：

J
C

 
4

4
8

-
1

9
9

1
 

 
 

 
 

 
 

@

 

 

4 技术要求  
4.1 原材料 

4.1.1 水泥应采用不低于 325 号硅酸盐水泥、普通硅酸盐水泥亦可采用不低于 325 号矿

渣硅酸盐水泥，其性能应符合 GB 175，GB 1344 的规定。 

4.1.2 细骨料宜用硬质中砂，含泥量不大于 2%，其性能应符合 JG J 52 的规定。 

4.1.3 粗骨可采用碎石或卵石，最大粒径不得超过管壁厚的 1/3 和钢筋之间最小净距的

3/4，其性能应符合 JG J53 的规定。 

4.1.4 井管采用Ⅰ级钢筋和冷拔低碳钢丝，其性能应符合 GB 1499，GB 700 的规定。 

4.1.5 混凝土拌和用水和掺用的外加剂，不得降低产品质量和供水质量。 

4.1.6 缠丝必须无毒、耐腐蚀，宜采用抗拉强度大、膨胀系数小的材料。 

4.2 混凝土强度 

  管壁 28d 龄期的混凝土强度不得低于 30MPa，脱模强度不得低于 28d 强度的 45%，出

厂强度不得低于 28D 强度的 80%。 

4.3 构造质量 

4.3.1 缠丝过滤管必须有纵向垫筋，其间距以保证缠丝距管外壁 2～4mm 为准，垫筋两端

应有挡箍。 

4.3.2 填砾的缠丝过滤管的缠丝间距或不缠丝过滤管的条孔宽度（圆孔直径）t，一般按

下式确定： 

t=D10 

式中：D10——填砾的有效粒径（即为填砾颗料过筛质量累计百分比为 10%时的颗粒粒径），

mm。 

4.3.3 井管配筋率应符合计算要求，纵、环向筋应均匀配置，其间距偏差不得大于 5mm。 

4.3.4 主筋与钢板圈的焊接要求应符合 JGJ 18 中 3.4.9 的规定。 

4.4 尺寸允许偏差 

  管体尺寸允许偏差不得超过表 3（略）的规定。 

4.5 外观质量 

4.5.1 管体外壁要求光洁平整。 

4.5.2 管体内壁要圆整，不允许浮渣和浮浆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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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3 管体内外壁不得有蜂蜂窝、孔洞和露筋，不得出现环向裂缝、纵向裂缝和明显裂

纹。 

4.5.4 管模合缝处不应漏浆。 

4.5.5 管端面混凝土不得有蜂窝、麻面及裂缝。 

4.5.6 钢箍内壁混凝土不得超出钢箍端面，也不得低于钢箍端面 2mm。 

4.5.7 钢箍与管体的连接颈部不应漏浆。 

4.5.8 过滤管的孔壁要光滑。 

4.5.9 有列情况的管子，允许修补： 

4.5.9.1 在主筋不裸露的情况下，管外壁每米长度内局部麻面和粘皮不超过同长度面积

10%。 

4.5.9.2 合缝漏浆深度与宽度均不超过 3mm，长度不超过管长的 5%，且累计长度不超过

管长的 10%。 

4.5.9.3 钢箍与管体的连接颈部的漏浆深度不超过3mm，环向漏浆长度不大于周长的1/4。 

4.5.9.4 过滤管孔壁的损伤深度不大于 10mm。 

4.6 轴向抗拉强度 

4.6.1 悬吊法下管的井壁管的标准抗拉荷载见表 4（略）。加荷至标准抗拉荷载的 100%

时，井壁管裂缝宽度不得超过 0.2mm。 

4.6.2 悬吊法下管的过滤管的标准抗拉荷载见表 5（略）。加荷至标准抗拉荷载的 100%

时，过滤管裂缝宽度不得超过 0.2mm。 

4.7 轴向抗压强度 

  托盘法下管的井管的轴向抗压承载力必须满足表 6（略）的规定。 

4.8 抗渗性能 

  井壁管在 0.06MPa 内水压力下，不得有水珠流淌，外表面允许有潮片出现，但潮片

面积应小于总外表面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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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试验方法  
5.1 尺寸和我外观质量检查 

5.1.1 井管内外径（包括钢箍）用精度为 0.5mm 的量具，长度用精度为 1.0mm 钢卷尺测

量。测量是在井管端部垂直对称位置测两个尺寸（对有合缝的井管，垂直对称位置离合

缝约 45°处），取其平均值。井管内径亦可用长度不小于 1/4 管长、外径符合井管内径

允许偏差的金属圆筒检查。 

5.1.2 将进路透社外壁中部和离两端 400mm 处凿洞，测定钢筋保护层厚度，厚度用精度

为 0.1mm 的游标卡尺测量。保护层厚度测量也可在每次轴向抗拉或轴向抗压试验后进行。 

5.1.3 弯曲度是在井管两侧用长度大于井管长度的统线和精度为 0.5mm 钢直尺测量，取

其最大值。 

5.1.4 井管端面倾斜用特制的直角尺测量，每端测 2次，以最大值为端面倾斜值。 

5.1.5 用目测和精度为 0.5mm 的钢卷尺或专用深度卡尺测量井管内外表面的麻面、粘皮

面积和合缝漏浆的深度度。 

5.1.6 裂缝宽度用不小于 20 倍读数放大镜测量。 

5.1.7 过滤管缠丝间距用专用塞规测量，缠丝至管外壁的距离用精度为 0.5mm 钢直尺测

量。 

5.1.8 用精度为 0.5mm 钢直尺或专用深度卡尺测量滤孔损伤深度和钢箍与管体的连接颈

部的漏浆深度。 

5.1.9 用精度为 0.1mm 的游标卡尺测量滤孔尺寸。 

5.1.10 长度测量精确至 1mm；钢筋保护层厚度与滤孔尺寸精确至 0.1mm；其余精确 0.5mm。 

5.2 混凝土强度试验 

  脱模强度，28d 龄期强度和出厂强度用产品同养护条件的振动试块，按照 GB J81 的

规定进行试验。 

5.3 轴向抗拉强度试验 

5.3.1 以整根井管在拉力试验机上进行试验。由零按标准抗拉荷载 20%为级差加荷至标准

抗拉荷载的 80%，每次静停时间不少于 3min，然后按标准抗拉荷载 10%为级差加荷至标准

抗拉荷载的 100%，每次静停时间不少于 5min，观察是否有裂缝产测定裂缝宽度。 

5.3.2 由标准抗拉荷载的 100%卸荷至零，御荷后静停时间不少于 5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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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由零按标准抗拉荷载 20%为级差加荷至标准抗拉荷载的 100%，测其裂缝宽度。 

5.4 轴向抗压强度试验 

  取整根井管在专用压力机上试验，每平方厘米应以不大于 20～30N/s 的加荷速度，

连续均匀地加压到井管出现裂缝为止。 

5.5 抗渗性能试验 

  取整根井壁管在水压试验机上进行抗渗性能试验，在 1min 内将水压升至规定压力，

稳压 3min 后，检查井壁管表面有无水珠流淌和裂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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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检验规则  
6.1 检验分类 

  产品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两类。 

6.2 检验项目 

6.2.1 出厂检验 

  包括外观质量、尺寸偏差检查和混凝土强度、轴向抗拉或轴向抗压试验。 

6.2.2 型式检验 

  包括外观质量、尺寸偏差检查和混凝土强度、轴向抗拉或轴向抗压及抗渗试验。 

6.3 出厂检验 

6.3.1 批量 

  出厂产品以同一品种、同一类型、同一规格、同一工艺的井管 100 根为一批量。不

足 100 根时，也可作为一批。 

6.3.2 抽样 

  每批产品采用随机抽样方法抽取。 

6.3.2.1 每批井管尺寸检验项目及抽检数量见表 7（略）。 

6.3.2.2 逐根检验外观质量  

6.3.2.3 当混凝土配合比，所用原材料变更时，或连续生产 1周，应作三组与产品同养

护条件的试块进行强度试验，一组作脱模强度试验，一组作 28d 强度试验，另一组作出

厂强度试验。 

6.3.2.4 每批井管抽取 3根，按下管方式作轴向抗拉或轴向抗压试验。 

6.4 型式检验 

6.4.1 检验条件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一般应进行型式检验： 

  a.新产品或老产品转厂生产的试制定型鉴定； 

  b.正式生产后，如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c.正常生产时，定期或积累一定产量后，应周期性进行一次检验； 

  d.产品长期停产后，恢复生产时； 

  e.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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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的要求时。 

6.4.2 批量 

  同一规格、同一类型、用同一工艺生产的井以 1000 根为一批，连续生产 3个月不足

1000 根时，亦可作为一批。 

6.4.3 抽样 

  按照 6.3.2 规定，但外观质量至少应抽取 10 根；且应抽取 3根管子进行抗渗性能试

验。 

6.5 复检 

6.5.1 对碰伤或外观有缺陷的井管，在允许修补范围内，经修复后，进行外观质量复检。 

6.5.2 轴向抗拉或轴向抗压试验结果如有 1根不合格，允许再抽取 3根进行复检。如仍

有 1根不合格，则该批井管判为不合格。 

6.6 判定规则 

6.6.1 一等品过滤管 

  凡符合本标准 4.3.1、4.3.2 和 4.5.1～4.5.8 规定，或在允许修补范围内缺陷在 6

处以上；混凝土强度、轴赂抗拉或轴向抗压（对托盘法下管的井壁管）试验合格；尺寸

偏差达到合格品指标的批量井壁管。 

6.6.2 合格品过滤管 

  凡符合本标准 4.3.1、4.3.2 和 4.5.1～4.5.8 规定，或在允许修补范围内缺陷在 6

处以上；混凝土强度、轴赂抗拉或轴向抗压（对托盘法下管的井壁管）试验合格；尺寸

偏差达到合格品指标的批量井壁管。 

6.6.3 一等品井壁厚 

  凡符合本标准 4.3.1、4.3.2 和 4.5.1～4.5.7 规定，或在允许修补范围内缺陷在 4

处以上；混凝土强度、轴赂抗拉或轴向抗压（对托盘法下管的井壁管）试验合格；尺寸

偏差达到合格品指标的批量井壁管。 

6.6.4 合格品井壁管 4.3.1、4.3.2 和 4.5.1～4.5.7 规定，或在允许修补范围内缺陷在 4

处以上；混凝土强度、轴赂抗拉或轴向抗压（对托盘法下管的井壁管）试验合格；尺寸

偏差达到合格品指标的批量井壁管。 

  凡符合本标准 4.3.1、4.3.2 和 4.5.1～4.5.7 规定，或在允许修补范围内缺陷在 4

处以上；混凝土强度、轴赂抗拉或轴向抗压（对托盘法下管的井壁管）试验合格；尺寸

偏差达到合格品指标的批量井壁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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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7.1 标志与产品质量合格证 

7.1.1 标志 

  在产品外表面用打凹印或涂上防水油漆的方法，注明品种、规格和类型，生产年、

月、日及生产厂名称，标志示例： 

生产厂名称 （严禁碰撞） 

7.1.2 产品质量合格证 

  凡经检验合格准许出厂的产品，应填写产品质量合格证。其内容包括： 

  a. 合格证编号； 

  b. 生产厂名称及出厂年、月、日； 

  c. 本标准编号； 

  d. 产品规格及数量； 

  e. 外观及尺寸检验结果； 

  f. 混凝土强度检验结果； 

  g. 力学性能和抗渗性能检验结果； 

  h. 生产厂检验部门及检验人员签章。 

7.2 贮存 

  产品按其品种、规格、类型及生产顺序分批堆放，堆放场地应平整，井管纵向支承

呈线接触，底层井管的两端必须设置垫木。堆放层数一般不超过表 8（略）的规定。 

7.3 包装 

  在井管两端可用草绳或软织物包扎。对于缠丝过滤管，管体应用草绳或草袋包装，

防止缠丝损伤。 

7.4 运输 

7.4.1 产品在装卸及搬运中，必须轻装轻放，严禁抛掷和碰撞。 

7.4.2 产品在运输中技承应符合 7.2 条的规定。装车堆放层数对直径小于 300mm 的

井管，不超过 4层；对直径 300～450mm 的井管，不超过 3层，并防止滚动。管身超出车

厢长度不超过管长的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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